
2005年第 149號法律公告

《2005年〈2005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) (修訂)規例〉
(修訂生效日期)規例》

(由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根據《道路交通條例》
(第 374章)第 7(1C)條訂立)

1. 取代條文

《2005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) (修訂)規例》(2005年第 83號法律公告)第 1條
現予廢除，代以——

“1. 生效日期

(1) 本規例 (第 2(b)條除外)自 2005年 10月 1日起實施。
(2) 第 2(b)條自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局長以憲報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實施。”。

行政會議秘書
林植廷

行政會議廳
2005年 9月 27日

註 釋

本規例修訂《2005年道路交通 (公共服務車輛) (修訂)規例》(2005年第 83號法律
公告)的生效日期條文，使有關調高的士的乘客在使用東區海底隧道或西區海底隧道
時所須繳付的附加車費的修訂不會自 2005年 10月 1日起生效，而自環境運輸及工務
局局長指定的某較後日期起生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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